


規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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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姓名   日期/時間   

土地標示 高雄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 

輔導類型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審查、現勘 □違規案件勘查、書件審查 

□其他： 

檢核事項 

□符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申請書件所列書圖未逾越目的事業之開發利用原則及簡易水土保

持申報書替代水土保持計畫規模。 

□未影響鄰近土地或保全對象安全。 

□建議行為人提具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計畫。 

□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61條實施植生覆蓋或敷蓋。 

□建議拆、清除違規設置之工作物。 

□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設施（移送刑事機關偵辦）。 

處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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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姓名   日期/時間   

輔導類型 

□協助填寫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措施建議 

□違規開挖整地後之改正建議 

□水土保持相關法令、規定諮詢 

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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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姓名   日期/時間   

土地標示 高雄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 

TWD 97 

TWD 67 

參考坐標 

  

災害類型 
□山坡崩塌      □溪床沖蝕 
□溪岸溢流      □土石流 
□溪床淤積      □其他： 

勘查意見 
□優先處理      □需要處理  
□暫緩處理      □無需處理 

工法建議 

或 

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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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所屬單位 

郭玉麟 (07)348-6613 0931-877059 高市水保 

吳一賢 0928-166456 高市水保 

林志憲 (07)353-7941 0928-724440 高市水保 

李文仁 0922-368030 高市水保 

林彥志 (07)716-6377 0910-753219 高市水保 

王杰俊 (07)348-6613 0920-282859  省水保 

張萬方 (07)740-9630 0975-788629 省水保 

王威升 (07)315-5048 0935-003317 省水保 

王姵兮 (07)348-0733 0912-138696 省水保 

夏國柱 (07)350-9631 0929-158752 大地工程 

周宏一 (07)341-7062 0931-898051 大地工程 

張瑞仁 (07)725-5522 0931-747407 大地工程 

呂文帝 (07)310-0458 0931-892421 大地工程 

周順忠 (07)332-6228 0929-591299 大地工程 

劉昌南 (07)370-8590 0933-653567 高市土木 

盧寬裕 (07)555-1777 0939-310467 高市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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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所屬單位 

尹念秦 (07)343-4858 0931-723906 高市土木 

盧吉義 (07)537-2870 0955-328850 高市土木 

劉建陸 (07)343-5772 0918-347883 高市土木 

洪觀英 (08)722-6126 0937-688852 高市土木 

張簡秀震 (07)536-8800 0910-791718 高市土木 

周欽源 (07)556-8165 0958-702228 高市土木 

洪進宗 (07)322-9449 0920-230946 高市土木 

林昭福 (08)722-6339 0961-003127 高市土木 

黃國忠 (07)336-1698 0912-050151 省土木 

黃清和 (07)269-3331 0933-323828 省土木 

陳宗坤 (07)236-8187轉201 0928-753055 省土木 

曾永裕 (06)350-8273 0952-218665 省土木 

齊振宇 (07)323-0138轉10 0916-079255 省土木 

王冠雄 0972-272315 省土木 

謝松林 (07)224-6012 0928-282678 省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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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所屬單位 

張志成 (07)777-3815 0935-471770 省土木 

陳天健 (08)770-3202轉7170  0928-494172 屏科大 

許中立 (08)770-3202轉7165 0921-338137 屏科大 

江介倫 (08)770-3202轉7386 0982-012375 屏科大 

李明熹 (08)770-3202轉7175 0928-252532 屏科大 

簡士濠 (08)770-3202轉7168 0925-322286 屏科大 

李錦育 (08)770-3202轉7171 0930-601111 屏科大 

謝杉舟 (08)770-3202轉7162 0922-437412 屏科大 

唐    琦 (08)770-3202轉7177 0921-571068 屏科大 

范嘉程 (07) 601-1000轉2117 第一科大 

盧之偉 (07)601-1000轉2143 0915-958688 第一科大 

王建智 (07)735-8800轉3105 0919-853195 正修科大 

何建旺 (07)627-9001 0928-350351 

李心平 (06)384-0251轉 
國立成功大學
防災研究中心 

臧運忠 (06)384-0251轉 
國立成功大學
防災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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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網站 



13 



14 



15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審核流程參考 
 

申請人 

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之申請文件及簡易水
土保持申報書（1式 6 份）至目的事業主

管單位受理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後，將簡
易水土保持申報書送水土保持主

管機關審核 

書面審查 
檢核應附書圖 

現勘作業 
預定開挖基地範圍邊界及規模，了
解基地位置及周邊環境現況等(攝
錄或拍照紀錄以提供審查參考) 

通知限期修改補正 
並副知原目的事業主管單

位 

協助審查 
涉及專業必要時請水
保服務團學術人士成
員協助審查或召開審
查會並連絡申請人到

場說明 

核定 
核定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1
式 4份原目的事業主管單位
並請轉知應注意事項及核
發許可時應辦事項 

再限期修
正或補正 

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審視該案無程
序駁回及開發土地位屬特定水土
保持區情事者，則排定現地勘查及

申報書審查工作 

申報書完成補正無誤後，移相關資
料至本府農業局辦理繳交山坡地
開發利用回饋金，並請申請人將繳
費單據影本送水土保持主管機關

備查 

修改或補
正完成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申請流程法令說明： 

申請開發利用行為如位於山坡地範圍，須依

「水土保持法」第 12條規定先擬具水土保

持計畫，又開發規模符合「水土保持計畫審

核監督辦法」第 3條規定－得以簡易水土保

持申報書替代水土保持計畫者(如下列註

解)，則依同辦法第 6條規定辦理簡易水土

保持申報書申請程序，流程如右圖： 

註： 

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各款行為，其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

報書代替之種類及規模如下： 

一、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

築農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

百公尺者。 

二、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整

坡作業：未滿二公頃者。 

三、修建鐵路、公路、農路以外之其他道路：路

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 

四、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者。 

五、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

積合計未滿五百平方公尺者。 

六、堆積土石：土石方未滿五千立方公尺者。 

七、其他開挖整地：挖填土石方，其挖方與填方

之加計總和未滿五千立方公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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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機關  

計畫名稱  

開
發
種
類 

適用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之種類及規模（備註二）：  

□一、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 

□二、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整坡作業：未滿二公頃者。 

□三、修建鐵路、公路、農路以外之其他道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 

□四、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者：拓寬路基或改變路線之路基總面積未滿二千平方公尺，且該路段路基及上、下邊坡

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五、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五百平方公尺者。 

□六、農作產銷設施之農業生產設施或林業設施之林業經營設施，且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高度六公尺以下之一層樓建

築物：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一公頃，且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七、堆積土石：土石方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八、採取土石：土石方未滿三十立方公尺者。 

□九、設置公園、墳墓、運動場地或其他開挖整地：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一千平方公尺，且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

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十、其他法令規定，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者。 

水土 

保持 

義務人 

姓名或名稱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電話  

住居所或營業所           

實施 

地點 

計畫面積      公頃 使用編定別  

土地座落  

土地權屬  

檢核 

事項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違規開發情形？ □是  □否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十條第一項

第六款及第七款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落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是  □否 
水土保持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及水土保持計

畫審核監督辦法第十一條第四款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落於國家公園範圍內？ □是  □否 水土保持法第十四條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落於水庫集水區範圍內？ □是  □否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二條之一 

開發 

規模 

農業整坡作業 公頃 

修建其他道路或 

修築農路 
長度 公尺 路基寬度 公尺 

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 路基總面積 平方公尺 
上下邊坡 

挖、填方總合 
立方公尺 

開發建築用地 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 
其他開挖 

整地面積 
平方公尺 合計 平方公尺 

堆積土石 立方公尺 

採取土石 立方公尺 

設置公園、墳墓、運動場

地或其他開挖整地 
開挖整地面積 平方公尺 挖、填方總合 立方公尺 

農作產銷設施之農業生

產設施或林業設施之林

業經營設施 

建築物樓層 樓 建築物高度 公尺 

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 
其他開挖 

整地面積 
平方公尺 合計 平方公尺 

挖、填方總合 立方公尺 

審核結果 
□不予受理   □不予核定 附款或 

注意事項 
 

□核定 

（續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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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首長 

               （戳章） 

核定日期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備註：一、應擬具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一式六份（及抄件若干份），內容包括下列書圖、文件： 

（一） 實施地點土地位置圖、水土保持設施平面配置圖(包含挖填土石方區位、排水系統、擋土構造物、

土方處理等)、臨時防災設施配置圖、構造物示意圖及實施水土保持處理項目及數量明細表（如下

表）。 

項次 設施名稱 位置或編號 設計數量 設計尺寸 備註 

      

      

      

      

      

（二） 修建或改善道路之平面配置圖、各路段改善內容、數量等。 

（三） 主管機關視審查需要，要求提供其他必要之相關書圖、文件。 

二、同一案件如同時涉及多項「開發種類」者，請逐一勾選，惟各項「開發規模」均應符合水土保持計畫審

核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一項各款規定；「開發種類」如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無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第三十二條之一規定之適用。 

注意事項：本案土地合法使用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負責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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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水土保持處理開工申報書 
案件編號：  

受理機關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開
發
種
類 

適用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之種類及規模（備註二）：  

□一、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 

□二、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整坡作業：未滿二公頃者。 

□三、修建鐵路、公路、農路以外之其他道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 

□四、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者：拓寬路基或改變路線之路基總面積未滿二千平方公尺，且該路段路基及上、下邊坡挖

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五、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五百平方公尺者。 

□六、農作產銷設施之農業生產設施或林業設施之林業經營設施，且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高度六公尺以下之一層樓建築

物：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一公頃，且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七、堆積土石：土石方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八、採取土石：土石方未滿三十立方公尺者。 

□九、設置公園、墳墓、運動場地或其他開挖整地：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一千平方公尺，且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

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十、其他法令規定，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者。 

申
報
處
理
實
施
地
點
土
地 

土地座落  

面積  

使用編定別  

土地權屬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核准文號 
       年      月       日高市水保字第                       號函 

開工日期  預定完工日期  

水
土
保
持
義
務
人 

姓名或名稱  

住居所或營業所  

聯絡電話  

上開簡易水土保持處理已於          年          月            日開工。此致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水土保持義務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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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水土保持處理完工申報書 
案件編號：  

受理機關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開
發
種
類 

適用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之種類及規模（備註二）：  

□一、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 

□二、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整坡作業：未滿二公頃者。 

□三、修建鐵路、公路、農路以外之其他道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 

□四、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者：拓寬路基或改變路線之路基總面積未滿二千平方公尺，且該路段路基及上、下邊坡挖

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五、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五百平方公尺者。 

□六、農作產銷設施之農業生產設施或林業設施之林業經營設施，且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高度六公尺以下之一層樓建築

物：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一公頃，且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七、堆積土石：土石方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八、採取土石：土石方未滿三十立方公尺者。 

□九、設置公園、墳墓、運動場地或其他開挖整地：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一千平方公尺，且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

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十、其他法令規定，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者。 

簡
易
水
土
保
持
申
報
書 

計畫名稱  

核定日期及文號  

開工日期  

申報完工日期  

水
土
保
持
義
務
人 

姓名或名稱                （簽章） 

身分證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住居所或營業所  

聯絡電話  

實
施
地
點 

土地座落  

面積  

土地權屬   

使用編定別  

檢附 

文件 
竣工照片及相關書圖文件。 

上開簡易水土保持處理已於            年            月           日完工。此致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水土保持義務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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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工範圍超過地界線或計畫範圍線。 
罰則：涉及未依核定計畫施作，違者依水土保持法第33條處罰。 

2 任意增加未經核定設施，如擋土牆…。 
罰則：涉及未依核定計畫施作，違者依水土保持法第33條處罰。 

3 任意開闢施工便道或道路。 
罰則：涉及未依核定計畫施作，違者依水土保持法第33條處罰。 

4 任意改變地形，如農地整坡施作，基地內整成平台階段。 
罰則：涉及未依核定計畫施作，違者依水土保持法第33條處罰。 

5 工區內任意堆置土石。 
罰則：涉及未依核定計畫施作，違者依水土保持法第33條處罰。 

6 構造物斷面及通水斷面尺寸超過核定申報書之20%、減少10%。 
罰則：施工前需先辦理變更設計，違者依水土保持法第33條處罰。 

7 改變水土保持設施位置、材料、設計強度、型式。 
罰則：施工前需先辦理變更設計，違者依水土保持法第33條處罰。 

8 增減計畫面積。 
罰則：施工前需先辦理變更設計，違者依水土保持法第33條處罰。 

9 施工損及鄰近民房、既有設施。 
罰則：涉及民事賠償責任。 

10 
邊坡開挖過程應注意表土沖蝕及邊坡穩定。 
罰則：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違者依水土

保持法第33條處罰；因而致生水土流失，移送刑事機關偵辦。 

11 
回填土方應確實夯實，上方鋪射稻草蓆或其他敷蓋方式保護。 
罰則：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違者依水土

保持法第33條處罰；因而致生水土流失，移送刑事機關偵辦。 

12 
裸露邊坡應做好保護措施，避免土壤流失問題。 
罰則：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違者依水土

保持法第33條處罰；因而致生水土流失，移送刑事機關偵辦。 

13 
擋土牆洩水孔遭雜物阻塞無法排水。 
罰則：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違者依水土

保持法第33條處罰。 

14 

申報完工時植生覆蓋率應達90%，植生不易地區以稻草蓆、防塵網或不
透水布敷蓋。 
罰則：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違者依水土

保持法第33條處罰。 

15 完工後應妥善維護水土保持設施，不得任意毀損或改變用途。 
罰則：違者觸及刑法，依水土保持法第33條移送刑事機關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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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類
型 水土保持計畫施工常見缺失及注意事項 

1 

報  
表 

監造紀錄未依規定詳實記載，且與現場施工進度不符。 

2 
汛期期間未依規定填列監造報表送本局備查。(月報表
應於次月5日前送；週報表應於次週三前送) 

3 颱風、豪雨前後應紀錄水土保持工程情形，並記載於
監造報表中。 

4 報表應有承辦監造技師、營造單位及水土保持義務人
簽章。 

5 

開  
工  
前 

施工前應向本局申報開工。 

6 水土保持施工告示牌應設立於明顯處供人參閱(不得設
置於工區隱蔽處)，並確實記載施工期限等。 

7 基地施工範圍界樁及整地範圍界樁設置不確實。 

8 緊急防災小組人員名冊應張貼於明顯處(建議張貼於施
工告示牌附近) 

9 

施
工
期
間 

臨時排水設施及滯洪沉砂池應於所有工程(尤其是整地)
施工前優先完成。 

10 排水設施、箱涵及滯洪沉砂設施內淤土、雜物應定期
清除。 

11 排水設施未施作、斷面不足或工程施作、尺寸、數量、
位置等與核定計畫不符。 

12 排水設施高程放樣有誤，造成溝內積水或無法排入滯
洪沉砂池內。 

13 排水溝高程較路面高，致逕流水無法順利流入溝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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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類
型 水土保持施工常見缺失及注意事項 

14 

施
工
期
間 
 

既有排水溝部分破損、溝底有雜物，無法發揮應有效
能。 

15 土袋包破損、不足或放置方向有誤。 

16 雨季期間，裸露邊坡或土方堆置區未確實以PE布、防
塵網敷蓋等保護措施，造成土壤流失等問題。 

17 開挖後坡面不平整產生蝕溝，完工前應填補蝕溝並進
行坡面敷蓋或覆蓋等保護措施。 

18 攔汙柵尺寸及樣式與原核定計畫不相符。 

19 滯洪沉砂池共構時，出水口設置高度未依核定計畫施
作。 

20 滯洪沉砂池 周圍需設置圍欄及警告標語。 
21 擋土牆未設置洩水孔或洩水孔遭土砂、雜物阻塞。 
22 擋土措施明顯變形，應加強擋土設施以維護施工安全。 
23 土石未妥善堆置於臨時土方區 

24 
施工時如需改變水土保持設施項目、型式、材料等(與
原核定計畫不同)，應先依審監辦法第19條規定完成變
更設計核定。 

25 
汛期間應加強防減災措施，並於颱風豪雨前填列自主
檢查表回傳本局。 

26 未依核定計畫新增施工便道或越界施工。 

27 
施工期限得展延2次，如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開
發期限較長者，從其規定，但需檢附核准公文向本局
報備。 

28 

完   
工 

完工後應填具完工申報書，並檢附竣工書圖(1式3份)
及照片，向本局申報完工。 

29 申報完工時植生覆蓋率應達90%，植生不易地區以稻草
蓆、防塵網或不透水布敷蓋。 

30 
完工後應妥善維護水土保持設施，不得任意毀損或改
變用途(尤其是滯洪沉砂設施、排水設施)。(違者觸及
刑法，依水土保持法第33條移送刑事機關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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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六、未依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擬具水土保持
計畫送主管機關核定而擅自開發，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自第一次處罰之日起二年內，暫停該地之開發申請。但土
地遭無權占用人開發者，不在此限： 
（一）經本局通知行為人限期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

土保持處理維護而未實施；或於期限內實施，但實
施結果不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經再限期改正而未
改正者。 

（二）經本局通知行為人停工而未停工。 
（三）行為人經本局裁處後二年內，再次違規開挖或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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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認定標準 備註 

擋土牆 
擋土牆出土高度(有
效高度)1.5m以下 

純屬邊坡保護未涉開
發目的者 

排水設施 
排水溝溝寬50公分

以下 
純屬排水改善未改變

原地形者 

暫置土石方 100立方公尺以下 
無明顯改變原有地形
且於期限內恢復原地

貌者 

棚架、網室 
無明顯基礎構造且
無改變原地形 

純屬農業使用者 

棧道 
無明顯基礎構造且
無改變原地形 

懸空構造物且無闢設
施工便道者 

農地整坡 
農地整坡開挖深度
為50公分以下 

超過50公分認定為其
他開挖整地 

農地整坡 
(平台) 

平台寬度1.5m以內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需檢附設計圖並標註

平台尺寸 

農業設施 
未涉構造物及其基
礎以外之開挖整地

行為 

無須申請建築執照之
農業設施(解釋函

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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